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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015 年 8 月 21 日在南雄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

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上） 

 

市财政局局长  王友华 

  

主任、副主任、各位委员：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各

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》和《广东省预算审批监

督条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我受市人民政府委托，向

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九次会议，报告南雄市 2015 年

预算调整草案，请予审议。 

一、公共财政预算调整方案 

今年是实施新预算法的第一年，由于单位在年初预算编

制中未能做实项目，在预算执行中仍有部分新增项目需求。

为规范财政收支预算管理，拟对财政预算部分收支项目调

整，优先安排市重点支出、民生支出。现需调整项目共 108

项，其中：内容调整 2项，金额 4006 万元；调减 12 项，金

额 5090 万元；调增 94 项，金额 5090 万元。由于主要是对

原项目进行置换，调整后公共财政预算收支不变。详见公共

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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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政府性基金调整方案 

受地块推出因素影响，截止 6 月份，政府性基金仅完成

年初预算的 5.52%。由于收入与年初预算目标差距较大，现

对政府性基金中土地出让金收支进行调整，共调减支出 60

项，调减支出金额 9631 万元，相应调减收入 9631 万元。为

了保证支出的时效性和均衡性以及满足各项考核的要求，部

分调整到公共财政预算，部分调整到 2012 年以前年度结转

结余统筹资金中安排。按照以上方案调整后，本级政府性基

金收入合计 30259 万元，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合计 46052 万

元；政府性基金收入总计 47679 万元，政府性基金支出总计

47679 万元。详见政府性基金调整方案。 

三、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方案 

    根据《财政部关于完善政府预算体系问题的通知》（财

预【2014】368 号）以及《财政部关于推进地方盘活财政存

量资金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财预【2015】15 号）文件精神，

现将地方教育附加、文化事业建设费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、

从土地收益计提的农田水利建设和教育资金、育林基金转列

一般公共预算，并将以上科目累计 2014 年本级结转结余资

金 570 万元全部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；城市基础设施配套

费、散装水泥专项、福利彩票公益金、体育彩票公益金以上

累计 2014 年本级结转结余资金 793 万元一并调入一般公共

预算，统筹使用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。调整后，预算稳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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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节基金相应增加 1363 万元。详见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

方案。 

四、2015 年财政其他重大收支事项调整的说明 

根据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

做好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（粤府办

【2015】24 号）文件要求，为有效应对当前经济形势，加快

财政支出进度，现盘活收回部门 2012 年以前年度结转结余

资金 290 个项目共 16714 万元，统筹用于目前我市基础设施

建设支出、化解政府债务支出等重点领域，详见统筹资金安

排分配方案。 

按照上述调整后，科目将作相应调整。由于收支形势尚

不明朗，如有变化，届时向人大常委会报告。 


